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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委 市特检院 市稽查总队组成专项检查组对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开展专项督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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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江苏盐城“3·21”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区政府关于近期安全工作的相关部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安排的通知》及区安委会《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静海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了相关文件精神，部署具体工作，并以科所为单位组成专项检查组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019年3月27日，市市场监管委特监处、稽查总队执法人员和市特检院专家（技术骨干）组成专项检查组对我区重点危化品企业特种设备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我局部署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情况进行了督查。

检查过程中，专项检查组一分为二，资料组负责从 “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案”等方面查看了企业落实特种设备管理及主体责任方面的见证材料；现场专家组细致排查，对企业特种设备逐台进行了排查确认。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被检查企业反馈了检查结果，交换了检查意见，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依法依规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要求企业立即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杜绝敷衍了事等形式主义，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